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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 文

主旨 :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憲三字第6號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

聲請解釋憲法案 ,請貴部就說明二及三所示事項 ,於函到20

日內惠復 ,俾供參考 ,請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。

二 、聲請人認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規定有違憲疑義 ,聲請解

釋 。爰此 ,檢附其聲請書影本 ,請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 。

三 、另請就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,並提供相關資料 :

(一 )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 第1項規定所稱之 「勞工退休準備

金之提撥率」為若干 ?同條項所稱之 「勞工退休準備金之

提撥率」有無因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1項 :「 雇主應依勞

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 ,按月提撥

勞工退休準備金」之規定 ,而有所變動 ?

(二 )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 第1項 規定 ,戶隹主應繼續依勞動基

準法第56條第1頂 規定 ,按月於5年 內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

備金 。依該項規定 ,雇 主應如何按月於5年 內足額提撥勞

工退休準備金 ?又該項規定與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,

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不足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

53條或第54條 第1項 第1款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者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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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隹主應於次年度3月 底前 ,一次提撥其差額之規定 ,二者

間之適用關係為何 ?

(三 )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3項規定 ,雇 主應於勞工退休之 日

起30日 內給付勞工退休金 ,如 無法一次發給時 ,得報經主

管機關核定後 ,分期給付 ;而 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項 則

規定差額須一次提撥 ,並未如同法第55條 第3項 規定 ,採

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分期給付之方式 ,其理由為何 ?

(四 )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項於中華民國104年 2月 4日 修正公布

後 ,是否仍有戶隹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 第3項 規定 ,報經

主管機關核定 ,分期給付退休金之情形 ?如有 ,請具體說

明之 。

(五 )請檢送勞動基準法第56條 第2項修正公布後迄今 ,因 違反

該條項規定而遭裁罰之處分書 ,過院參辦 。

正本 :勞動部

副本 :

電子交換 :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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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動 部 函

檑 S L

保存年限.

地 址 ：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樓 

承 辦 人 ：柯惠淳 

電 話 ：（02)8590-2766 

電 子 信 箱 ：chun99@mol. gov. tw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0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勞動福3字第 1100135369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••如文請至附件下載區 （https://meodex.mol. gov. tw/)以 文 號：1100135369及聪 

證 碼 ：467823818F下載附件檔案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108年度憲三字第6號最高行政法院 

第二庭聲請解釋蕙法一案，檢送本部意見說明一份，請查

照 。

說 明 ：復大院秘書長110年4月20日秘台大二第1100011882號 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—

副 本 ：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（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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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動 部 就 1 0 8年 度 憲 三 字 第 6 號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 

就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5 6 條 第 2 項規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

解釋憲法乙案之意見說明

壹 、前言

一 、 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及立法目的

(一） 為保障勞工老年生活，民國7 1年研擬勞動基準法草案，制定退 

休專章，勞工於同一事業單位達一定年齡及年資退休時，雇主應 

按其工作年資一次給與退休金。惟為避免雇主於勞工退休時發生 

一次給付退休金之困難，立法院請行政院（内政部）再提修正或 

補充條文。行政院經衡酌勞資雙方利益後，於民國7 2年 5 月 14 

曰以臺7 2内字第8694號函送「勞動基準法草案增加及修正部分 

條文草案」，增列該法第56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制度，課予雇 

主應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專戶存儲，並由勞工與雇主共同 

組織委員會監督之（附件1 )。

(二) 為落實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，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 1 項規定， 

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2%至 15%範圍内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 

準備金，專戶存儲。其提撥之比率、程序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， 

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，俾利雇主遵循提撥。 

内政部據以於民國74年訂定「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」， 

明定雇主應依勞工工作年資、薪資結構、最近5 年勞工流動率及 

今後 5 年退休勞工人數等因素，擬定提撥率（辦法第2 條參照）。 

上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機制明定之後，自民國7 5年起施行， 

迄今已實施30餘年。

二 、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 項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之立法歷程

(一）鑑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自7 5年施行以來，事業單位多以提撥 

率 2 % 提撥，提撥仍有不足，以致在關廠、歇業時因退休準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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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敷支付退休金及資遣費，加以雇主通常將土地、廠房抵押給銀 

行 ，資產變賣，優先償還銀行債務後，所剩無幾，勞工債權求償 

無門，而走上街頭抗爭，引起社會極大不安，如期間發生之聯福 

製衣、東菱電子、福昌紡織、耀元電子、華隆紡織等企業惡性關 

廠等例。另 102年春節期間全國關廠工人連線（由東菱電子、聯 

福紡織等關廠勞工所組成的自救會），因當年被雇主積欠資遣費、 

退休金，政府以貸款方式給予協助，自救會認為政府不應追償貸 

款 ，而發生臥執抗爭事件，引起社會震驚，各界強烈要求加強保 

障工資、退休金及資遣費債權（下稱勞動債權），確保勞動債權 

獲償，提升勞動債權之受償順位，爰立法委員陸續提出修正草案， 

包含勞動基準法第28條及系爭規定計28個修正版本（附件2 )， 

希提升勞動債權之受償順位優先於抵押權，並強化勞工退休準備 

金等規定。

(二）蓋因外界憂慮將雇主所積欠之勞動債權，受償順位提升至與第一 

次序擔保物權相同，與物權法上「抵押權因登記而享有對世效力」 

之法律秩序未合，且影響抵押權因登記而享有之優先效力；而在 

實務上，雇主是否積欠勞工薪資、退休金等難以評估，致無法準 

確估計勞動債權之金額、範圍及其對擔保品價值之影響，銀行為 

兼顧授信風險，被迫降低事業單位的授信額度，使企業可貸金額 

大幅降低，反致企業籌資難度增加，將衝擊「企業擔保融資制度」， 

影響我國產業及經濟發展，爰於103年 2 月 1 8日由行政院召集 

財政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中央銀行、國家發展委 

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各相關部會，研 商 「勞動基準法」 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，要求本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 

勞動債權提升至與第一次序擔保物權相同順位受償之規定，研議 

相關措施，以確保勞動債權能獲實現（附 件 3 )。因此，在折衝 

權衡勞方、資方及金融機構等各方利益之下，於該次會議後提出 

增訂雇主應於年度終了時檢視其準備金專戶提撥狀況，如有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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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者，應於規定期限内足額提撥。讓雇主易於推估所需勞工退休 

金成本，並能在營運期間積極提撥準備金，除能補強雇主信用能 

力 ，提升銀行核贷的意願，更能提前確保日後事業單位歇業時， 

勞工之勞動债權能獲得清償，同時衡平修法對擔保物權受償之影 

響 （附件4 )。

(三） 104年 2 月4 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28條及第56條規定，除 

將勞工在遭遇雇主歇業、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時，勞動債權之 

受清償順位提升與第一順位之擔保物權同，並擴大墊償範圍，納 

入退休金及資遣費合計6個月平均工資外，另增訂勞動基準法第 

5 6條第 2 項 （系爭規定）規定，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，估 

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，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内預估成 

就第53條或第54條第1項第1 款退休條件之勞工，依前條計算 

之退休金數額者，雇主應於次年度3 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。

(四） 綜上，勞動基準法第2 8條提升勞動債權之受償順序與第一順位 

之擔保物權相同，與系爭規定補足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之規定， 

乃是為實現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障勞工之基本精神及憲法增修 

條文第10條第3 項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，應扶 

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下，並衡量國家整體發展後，在兼 

顧勞工權益之下，減緩銀行界及財經部門疑慮，所制定完善的保 

障勞工債權制度。

貳 、本件聲請人之釋憲理由書中，認為（一）系爭規定違反狹義比例原 

則。（二）系爭規定違反憲法平等原則。從而認系爭規定有牴觸憲 

法第7條 、第 23條及第15條之疑義。茲說明如下：

一、系爭規定係確保勞工退休金債權之實現，所實施之手段符合狹義 

比例原則

(一）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係由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 1 項及勞 

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2 條規定，按所僱勞工每月薪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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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額2%-15%範圍内，依渠等工作年資、薪資結構、最近 5 年勞 

工流動率及今後5 年退休勞工人數等因素，擬訂提撥率，並按時 

提撥準備金，專戶存儲，該制度係採責任準備制。惟鑑於近年來 

迭生事業單位無預警關廠、歇業，無力支付勞工退休金之情事， 

僅賴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仍無法確實保障勞工退休金之取 

得 。為加強落實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，104年新增勞動基準法第 

5 6條第 2 項規定，雇主應於年終預估次一年度符合退休要件勞 

工退休金，並於次年3 月底前補足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。在維持 

原制度責任準備之精神下，除繼續課予雇主按月提撥準備金之義 

務外，另增加雇主應補足提撥「次一個年度」符合「法定退休條 

件」勞工所需退休準備金，將責任準備之範圍更加明確，作為保 

障勞工退休金债權之必要手段，雇主亦得明確推估勞工退休金成 

本，銀行因企業之勞動債權範圍明確，不致影響對企業放款意願， 

兼顧經濟及企業發展。

(二）系爭規定於104年施行起，本部多次邀集地方主管機關研議查核 

工作重點及訂定查處處理原則，同時請地方主管機關發文通知轄 

内事業單位轉知新修正之補足差額規定並請其預為準備，另為利 

事業單位估算次一年度符合退休條件勞工之退休準備金差額，於 

104年 7 月建置勞工退休金（舊制）及預估次一年度所需勞工退休 

準備金試算軟體，提供雇主試算退休準備金差額。且為提升效率， 

降低雇主遵循成本，本部偕同臺灣銀行建置線上查詢系統，讓事 

業單位能以線上系統即時查詢專戶餘額、列印繳款單；並 與 10 

家金融機構合作代收勞工退休準備金，簡化繳納程序，使雇主易 

於遵循。

(三）而自修法通過後，本部積極會同地方主管機關加強辦理宣導，104 

年辦理94場，約 10, 276家事業單位的代表參加，105年辦理167 

場 ，約 18, 7 9 7家事業單位的代表參加，105年 1 至 3 月主動發 

文通知事業單位提撥差額3 萬 5 千餘件，4 月起針對未補足差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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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業單位發函催繳2 萬9 千餘件，至同年1 2月底業查核催繳 

共計10萬 3 千餘件。依統計，系爭規定105年第1 年執行，當 

年度足額提撥家數達11萬 5, 565家 ，足額提撥率達93. 22%，提 

撥金額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, 265億元；106年第 2 年執行，當年度 

足額提撥家數達10萬 9, 511家 ，足額提撥率達97. 32%，提撥金 

額 1，127億元；並至109年底，系爭規定已執行第5 年 ，當年度 

足額提撥家數達9 萬 3, 4 8 5家 ，足額提撥率達99. 4 4 %，提撥金 

額達1，026億元。由於修法後本部及地方主管機關即提前宣導相 

關修法規定，並提供漸進輔導措施，施行迄今，多數雇主均知悉 

勞工退休準備金應按月及足額提撥之規定，並業依法繳納，每年 

足額提撥率均逾9 成 。期間遇大型企業解散，亦因平日確實督促 

雇主補足準備金差額，使勞工退休金債權能迅速獲得清償，顯見 

勞工退休準備金越充足，可使勞工退休金無法獲償的風險降低。

(四） 又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雖為強制規範雇主義務，惟並非剝奪雇主 

財產權，僅係處分權受到限制；另為衡平雇主權益，在所得稅法 

第 33條規定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營利事業單位，依勞動基準法 

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，每年度得在不超過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

15%限度内，以費用列支，享有稅賦優惠；復依財政部104年 11 

月 1 0 日台財稅字第10400608350號令釋，營利事業依勞動基準 

法第 5 6條第 2 項規定，提撥至設於臺灣銀行之事業單位勞退準 

備金監督委員會名義專戶之金額，得全數於提撥年度以費用列支

(附件5 )。另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4 項並對雇主提撥之勞工退 

休準備金所匯集之勞工退休基金投資運用，定有最低收益不得低 

於當地銀行2 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規定。

(五） 綜上，「狹義比例原則」係謂，政府採取的方法所造成的損害， 

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而勞工退休金具有社會保障 

制度的性質，系爭規定係採取對事業單位衝擊較小又能適足保障 

勞工退休金的手段，以 「次一年度」「符合退休條件」為應補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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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額規定，乃因「次一年度」「符合退休條件」勞工，其係可預 

期將來退休之事實，並可為明確之成本預估，並不影響雇主整體 

營運；再者，考量事業單位規模大小、勞工人數及每年之營運狀 

況等不相同，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讓事業單位得視其實際營運狀 

況 、財務負擔，竅實、彈性擬訂提撥率，並按月提撥準備金，業 

已具有分期提撥退休準備金之意涵，加以透過稅賦優惠及國家提 

供保證收益之措施，兼顧雇主合理負擔，系爭規定係將雇主給付 

能力、企 業 營 成 本 、營運狀況等納入考量後，其對雇主財產權 

所造成之侵害，與勞工之退休金債權獲得實現之目的，未有顯失 

均衡，保障勞工退休後的基本生存，兼顧企業資金融通，促進整 

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，符合狹義之比例原則。

二、勞工退休金為私法上債權與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差額之公法 

義務，本質並不相同，無憲法平等原則判斷之空間

( 一 ） 勞雇關係之成立，係人民相互間本諸契約自由而成立，勞工為雇 

主提供勞務，雇主則給付勞工相當之報酬，其性質為私法上之權 

利義務關係，惟國家基於憲法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，仍得以立法 

方式介入勞雇關係，要求雇主協力保護勞工之退休生活（大院釋 

字第596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而雇主對勞工之退休金給付義務， 

並不因公權力之介入，改變其原有私法上之法律關係。

(二） 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，係貫徹憲法憲法第153條第1 項保護勞工 

之意旨（大院釋字第578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），透過強制雇主 

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專戶儲存，使勞工退休金之財源與企業財 

務分離，避免挪用情事發生，以穩定勞工退休時之資金來源，同 

時減少雇主須於短期内籌措退休金而衍生之財務問題，有助於保 

護勞工權益，故勞工退休準備金性質上，係國家課予雇主公法上 

之提撥義務。

(三) 從而當勞工成就法定退休條件實際辦理退休時，雇主應一次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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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已退休勞工」退休金，倘雇主未依法給付，勞工得循民事訴訟 

之救濟途徑，實現債權。故在特殊情形之下，勞動基準法第55 

條第3 項例外賦予雇主得依勞資雙方協議，分期給付勞工退休金； 

再從勞工退休金立法保障體系及層次而言，必先有雇主應依法遵 

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，嗣於勞工退休時始得充足獲得退 

休金。換言之，如勞工退休準備金無法真正落實或以任何營運困 

難為由即得分期或暫時免除提撥義務，將可能使勞工未來退休金 

債權陷於不穩定保障狀態或發生短少給付情事。

(四） 另就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，並不當然禁止任何差別待遇，立 

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 

務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 

求 ，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及其所採取 

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 

(司法院釋字第682號 、第 694號 、第 701號 、第719號 、第 722 

號 、第 727號 、第 745號及第750號解釋參照）。爰平等原則乃 

係要求相同事務為相同之對待，不同之事務，依其特性為不同之 

對待。

( 五 ） 綜上，勞工退休金為私法上債權，與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 

公法義務，法律定性截然不同，本質上無法相提並論，自無法適 

用相同之構成要件或產生相同之法律效果。又系爭補足勞工退休 

準備金差額之規定係為防範事業單位突發性關廠歇業，對於已成 

就退休條件卻無從抵禦之勞工所為之公法上確保措施，而退休金 

分期給付規定，乃係已實現之退休金債權由勞資協議所為之權宜 

措施，兩者為不同層次責任，立法目的上顯有不同，對於立法目 

的不同之相異事務，自無平等原則判斷之空間。

三 、系爭規定施行迄今，於個案適用上亦屬合理

(一）本件聲請之原因案件，上訴人於88年9月28日成立勞工退休準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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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專戶至今，每月提撥率為2 %，多年來未竅實依其勞工工作年 

資、薪資結構、近5年勞工流動率等因素擬訂適切之提撥率，按 

月提撥準備金，倘上訴人於成立準備金專戶起時，即每年依法 

適時調整提撥率，確實提撥累積準備金專戶餘額，嗣104年修正 

通過系爭規定，所須補足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所需之退 

休準備金差額應不致過大。

(二） 又上訴人經被上訴人通知輔導調高提撥率後亦無調整，然遇分 

期給付勞工退休金時，均先將資金提撥至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

享有稅賦優惠後，再行支付，其中105年度上訴人給付退休金金 

額達2, 751萬餘元，顯見上訴人仍有一定給付能力。上訴人未落 

實公法義務在先，而後以財務狀況不佳作為無期待可能性，拒 

絕履行公法上應負擔之義務，實無理由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 

主張系爭規定過當或過苛（附件6 ) 。

(三） 勞工退休準備金越充足，可使勞工退休金無法獲償的風險降低 

，如同意雇主將責任準備之金額再予分期撥補，反使勞工退休

金不能獲償之風險提高，無從保障公益，國家須負擔更多行政 

人力及成本處理社會問題，反而有失當初立法保障勞工權益及 

預為退休準備金準備責任之意旨，將使勞動基準法走回頭路， 

迭生勞資爭議，影響社會、經濟安定。

參、就大院110年 4 月 2 0 日秘台大字第1100011882號函文說明三， 

函復意見如後，敬請大院卓參。

一 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第1 項規定所稱之「勞工退休準備金之 

提撥率」為若干？同條項所稱之「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提撥率」有 

無因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1 項 ：「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 

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内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」之規定， 

而有所變動？

( 一 ）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（勞退舊制） ，係為鼓勵勞工久任，採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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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制，勞工在同一事業單位符合一定年齡及年資，始由雇主給 

付退休金。又為減輕雇主一次給付退休金之壓力，為勞工的退休 

金預作準備，爰於該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，雇主依其所僱勞工 

每月工資2%至 15%範圍内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預作未來支 

付退休金之用。又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，9 4年 7 月 1 日施 

行勞工退休金條例（勞退新制），改採確定提撥制，勞工在不同事 

業單位工作，不同的雇主均須為其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6 %  

之退休金，儲存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。惟在勞退新制實施 

後 ，仍有事業單位勞工係繼續適用勞退舊制，或具有保留舊制工 

作年資而改選擇勞退新制者，於勞工申請退休時，屬於適用勞退 

舊制之工作年資，雇主仍應發給舊制退休金。

(二）因此，為繼續保障具有勞退舊制工作年資者之退休金權益，確 

保雇主繼續依法提撥退休準備金，於該條例第13條規定，雇主 

應依選擇舊制與保留舊制年資之勞工人數、工資、工作年資、 

流動率等因素精算其勞工退休準備金之提撥率，繼續依勞動基 

準法第56條第1項規定，聂實按具有舊制工作年資之受僱勞工「

每月薪資2%至15%」範圍内，擬訂適切提撥率，並按月提撥準備 

金 ，穩定適用勞退舊制勞工之退休金資金來源，作為未來支付 

退休金之用。

二 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第1 項規定，雇主應繼續依勞動基準法 

第 56條第 1 項規定，按月於5 年内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。 

依該項規定，雇主應如何按月於5 年内足额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？ 

又該項規定與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 項 ，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 

專戶餘額不足次一年度内預估成就第53條或第54條第1項第1 

款退休條件之勞工退休金數額者，雇主應於次年度3 月底前，一 

次提撥其差額規定，二者間之適用關係為何？

(一）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規定，雇主應依選擇舊制與保留舊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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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資之勞工人數、工資、工作年資、流動率等因素精算其勞工退 

休準備金之提撥率，繼續依勞動基準法第5 6條第1 項規定，按 

月於5 年内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以作為未來支付退休金之 

用 。為執行前開條文，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分別於94 

年 3 月 2 1 日勞動4 字第13666號函及94年 3 月 2 9 日勞動4 字 

第 0940015556號函函釋（附件7 ) 略以，勞工退休準備金乃係 

課予個別雇主必須為勞工之退休金預作準備的制度，該項制度係 

屬責任準備制，而非完全提存準備之設計。勞退新制施行後，雇 

主雖需為事業單位仍具有舊制工作年資之勞工，繼續按月提撥勞 

工退休準備金，但並非要求雇主應於五年内與所有勞工皆依勞動 

基準法之退休金標準計算退休金且完全提存，爰該條「五年足額 

提撥」之意義在於，雇主確實依勞工人數、年資、工資及流動率 

等因素計算提撥率後，「按月提撥」退休準備金，以作為未來可 

能支付勞工退休金之用。

(二) 鑑於近年來事業單位突生關廠歇業，無力支付退休金或資遣費， 

而影響「符合法定退休要件」勞工之權益，致生勞資爭議，爰為 

加強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，落實雇主預為勞工退休金作準備之立 

法目的，除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第 1 項 、勞動基準法第56條 

第1項雇主應按月提撥準備金外，另新增系爭規定，雇主應於年 

終預估次一年度符合退休要件勞工退休金，並於次年3 月底前補 

足勞工退休準備金之差額，以避免事業單位歇業時，勞工因其未 

依法提撥或未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影響勞工日後請領退休 

金之權益。

(三）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第1 項之規定，乃為勞退新制施行後為 

保障仍繼績適用舊制年資之勞工權益，強調雇主仍需繼續為具舊 

制年資勞工「按月」提撥準備金，而系爭規定增加一年内符合退 

休條件勞工所需準備金差額之責任準備，以強化勞工退休金債權 

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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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3 項規定，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 

日内給付勞工退休金，如無法一次發給時，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

後 ，分期給付；而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 項則規定差額須一次 

提撥，並未如同法第55條第3 項規定，採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

分期給付之方式，其理由為何？

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之基礎，是雇主應按勞動基準法第56 

條第1項規定薮實調整提撥率，並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制 

度設計上，已考量企業單位規模、營收狀況及所僱勞工人數等， 

按月提撥已具有分期提撥準備金之功能；而系爭規定新增雇主為 

「一年内退休勞工」之退休金責任準備，乃係為預防雇主突發性 

關廠、歇業，對於該等面臨有立即退休金需求的勞工，有獲得法 

定足額退休金之可能，已是對勞工最低限度之保障；倘若再允許 

勞工退休準備金得以分期補足差額，將使「一年内退休勞工」無 

法期待其退休時，能一次獲得法定保障之退休金給付，而增加勞 

工須與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 5條第3 項規定協議分期給付退休 

金之可能，侵害勞工退休權益。如此，將使勞工退休準備金之責 

任準備制度設計之立法目的喪失，有失勞動基準法保護勞工之立 

法精神。系爭規定業已衡平考量勞工權益及雇主合理負擔，對於 

「一年内」「符合法定退休要件之勞工」所需退休金差額為「一 

次」補足，乃透過對雇主財產權最小侵害之手段，以確保雇主履 

行公法上退休準備金提撥義務，並可有效達成保障勞工一次取得 

退休金之目的。

四 、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 項於中華民國104年 2 月 4 曰修正公布 

後 ，是否仍有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3 項規定，報經主管 

機關核定，分期給付退休金之情形？如有，請具體說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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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勞工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3條 、第 54條之退休條件退休時，雇主 

應依同法第5 5條第1 項及第2 項規定計給退休金，並於勞工退 

休之日起3 0 曰内給付。同條文第3 項規定，雇主如無法一次發 

給勞工退休金時，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分期給付。復查同法 

施行細則第2 9條雇主依前開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分期給付之 

相關原則，依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 4 月2 2日（77) 

台勞動三字第11535號函釋略以，事業單位需經營或財務確有困 

難 ，並事先徵詢本案退休勞工之意見，且敘明分期付款之理由， 

並提出擔保，以確保分期給付勞工之退休金到期履行（附件8 ) 。

二 、 系爭規定自104年 2 月4 日修正公布以來，105年 4 家 、106年 

1 家、108年 3 家事業單位經主管機關核准分期給付共86名勞工 

之退休金，多數於1 年内分期給付完畢，且截至110年 4 月底， 

除 1 家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已註銷外，其餘均已足額提 

撥準備金。

五 、請檢送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 2 項修正公布後迄今，因違反該條 

項規定而遭裁罰之處分書，過院參辦。

一、 系爭規定施行迄今，多數事業單位經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辅導、 

催繳及查核後，均依法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，且足額率達99%， 

如經輔導仍拒不改善者，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裁處。據統計， 

105年第一年執行迄109年底止，事業單位因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6 

條第2項未足額提撥準備金遭裁罰者：105年共裁罰46件 、106年共 

裁罰100件 、107年共裁罰80件 、108年共裁罰97件 、109年共裁罰 

83件 。

二 、 茲就上開違反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經地方主管機關裁處 

之案件，提供裁處書影本6件 （附件9 )，供大院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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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附件1 、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勞動基準法草案議案關係文書。

附件2 、立法委員吳宜臻等2 4人勞動基準法第56條修正草案議案關 

係文書（委員提案第13894號）、立法委員王育敏等2 0人勞動 

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議案關係文書（委員提案第15963 

號）。

附件3 、103年 2 月 1 8日行政院召開「審查本院勞工委員會所報『勞 

動基準法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議程及會議紀錄。

附件4 、103年 2 月 1 8日行政院召開「審查本院勞工委員會所報『勞 

動基準法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會後補充說明。

附件5 、財政部104年 11月 1 0日台財稅字第10400608350號令釋。 

附件6 、原因案件上訴人動支勞工退休準備金明細資料。

附件7 、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分別於94年 3 月 2 1 日勞動4 

字第13666號函及94年 3 月 2 9 日勞動4 字第0940015556號

函 。

附件8 、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 4 月 2 2 日 （7 7 )台勞動 

三字第11535號函。

附件9 、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裁處書影本共6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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